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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

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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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受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粤万年青”）股东广东金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欧健康”）和广东侨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银房地产”，金欧健

康和侨银房地产合称“出让方”）委托，组织实施本次粤万年青首发前股东向特

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 年修正）》《上市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5 年修正）》《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6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东询价和配售方式转让股份

（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指引第 1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

（以下简称“《指引第 18号》”）等相关规定，东吴证券对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股东的相关资格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东吴证券接受出让方关于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

二、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东吴证券对出让方的相关资格进行了核查，包括核查出

让方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文件、《承诺及声明函》等，并通过公开信息

渠道检索等方式对出让方资格进行核查，同时收集了相关核查文件。

（二）核查情况

1、广东金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东金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500192734294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82年 2月 9日
注册地址 汕头市龙湖区长江路 8号 15层 01号房南侧 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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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仪
器仪表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家具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文具用品零

售;电线、电缆经营;五金产品批发;房地产经纪;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软件开发;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吴证券核查了金欧健康提供的工商登记文件并取得了其出具的《承诺及声

明函》，金欧健康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

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金欧健康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金欧健康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

（3）金欧健康为粤万年青控股股东，为粤万年青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为粤万年青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需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5年修正）》关于询价转让窗口期的规定。

（4）金欧健康无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修正）》

《指引第 16号》《指引第 18号》相关规定的情况。

（5）金欧健康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

利受限情形。

（6）金欧健康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7）金欧健康就本次询价转让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

2、广东侨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东侨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500737591730E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2年 4月 19日
注册地址 汕头市金平区玫瑰园南墩厂房 C座三楼 313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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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核查了侨银房地产提供的工商登记文件并取得了其出具的《承诺及

声明函》，侨银房地产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

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

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侨银房地产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侨银房地产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

（3）侨银房地产为粤万年青控股股东金欧健康及粤万年青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需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2025年修正）》关于询价转让窗口期的规定。

（4）侨银房地产无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修

正）》《指引第 16号》《指引第 18号》相关规定的情况。

（5）侨银房地产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

权利受限情形。

（6）侨银房地产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7）侨银房地产就本次询价转让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需遵守《指引第 16号》第七条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减持规定，即“创业板上市公司存在本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以下简称《减

持指引》）第七条规定情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得进行

询价转让；上市公司存在《减持指引》第八条规定情形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得进行询价转让。

出让股东询价转让首发前股份的，单独或者合计拟转让的股份数量不得低于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

根据上述规定，东吴证券核查相关事项如下：

（1）粤万年青最近三个已披露经审计的年度报告的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金额高于同期年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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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粤万年青最近二十个交易日中，任一日股票收盘价（向后复权）高于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以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期末每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粤万年青最近二十个交易日中，任一日股票收盘价（向后复权）高于

首次公开发行时的股票发行价格。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需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5 年修正）》第十三条关于询价转让窗口期的规定，

即“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

（一）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

（二）上市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三）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发生之日起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四）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根据上述规定，东吴证券核查相关事项如下：

（1）粤万年青已于 2026年 4月 28日公告《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因此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5 年修正）》第十三条第（一）款所限

定之情形。

（2）粤万年青已于 2026年 4月 28日公告《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因此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5 年修正）》第十三条第（二）款

所限定之情形。

（3）根据粤万年青出具的《关于上市公司股份询价转让的说明函》，粤万

年青说明其不存在已经发生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可能对粤万年青股票的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且在此次询价转让完成前将不会筹划可能对粤万年

青股票的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因此本次询价转让亦不涉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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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5 年修正）》

第十三条第（三）款所限定之情形。

（4）经核查，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

他期间，因此本次询价转让亦不涉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5年修正）》第十三条第（四）款所限定之情形。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吴证券认为：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主体资格符合《指引第

16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出让方符合《指引第 16号》第九条规定的：“（一）

出让股东转让股份符合股份减持相关规则的规定并遵守其作出的承诺；（二）拟

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三）出

让股东转让股份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如适用）；（四）本次询价转让事

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如适用）；（五）本所要求核查的其他事项。”

综上，东吴证券认为：出让方符合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条件。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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